
公布附件：《扎赉诺尔区（老城区）150703003202015 单元、

150703005203019 单元国土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

2024 年 6 月 20 日，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

详细规划单元划定工作要求，扎赉诺尔区详细规划单元划定

成果根据最新编号规则进行了修改。因此规划批后成果单

元编号与 2024 年 5 月专家评审会审查意见及规划草案内容

的公示中的单元编号不一致，具体变更为：150703005800001

单 元 编 号 更 改 为 150703005203019 单 元 编 号 ，

150703003300002 单元编号更改为 150703003202015 单元编

号。具体内容为：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老城区

150703003202015 单元、150703005203019 单元，规划总面

积 506.59 公顷。

二、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 年至 2035 年，明确到 2035 年呼伦贝

尔 市 扎 赉 诺 尔 区 老 城 区 150703003202015 单 元 、

150703005203019 单元城市发展的各项内容，是实施城市建

设开发建设、整治更新、保护修复活动的法定依据。

三、功能定位

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以承接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国家

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历史任务为使命，增加产业吸附能

力，逐步健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着力打造发展文化



旅游、商业贸易的宜居、宜游、宜业、宜学、宜养活力美好

幸福现代化新家园。

扎赉诺尔区老城区为扎赉诺尔区城市生活片区，重点落

实棚户区改造工程，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

设力度，综合整治市容市貌，改善城市生活环境。

扎赉诺尔区老城区 150703003202015 单元为城市更新单

元，现状为城市传统商业聚集区，以商业商务为主导功能。

扎赉诺尔区老城区 150703005203019 单元为战略留白单

元，以留白控制为主导功能。

四、空间布局

落实上位规划空间结构及空间管制要求，统筹新老城

区，加强扎赉诺尔新老城区与周边区域联系，充分考虑城市

发展基础，整体构建“一廊、两轴、三心、三片区、多节点”

的空间结构。

一廊：区域协同发展廊

联通海拉尔、满洲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区域发展

廊，推动实现区域基础设施互通互联、现代产业协作共兴、

对外开放协同共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生态环境共保共治。

两轴：城市协同发展轴、产城融合发展轴

城市协同发展轴，连接新城区、老城区、灵泉镇，产城

融合发展轴连接老城、西铁片区、扎赉诺尔工业园，促进城

市内部沟通连接，推动产业与城市融合，实现城市共建共享。

三心：政务服务中心、旅游服务中心、商业服务中心

以扎赉诺尔区政府为核心，包含周边政务服务设施的政



务服务中心；以猛犸公园为中心，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的旅游

服务中心；以老城区商业服务设施聚集区域为核心的商业服

务中心。

三片区：新城片区、老城片区、战略留白区

以政务服务、休闲旅游为主要功能的新城片区，以居住

及其配套服务为主的老城片区，以及城市南部的战略留白

区。

多节点：多个社区服务节点

遵循配套建设、方便使用、统筹开放、兼顾发展的原则，

按照各级生活圈配建，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提升城市功

能品质，增强城市居民获得感，打造的多个社区服务节点。

五、建设强度控制

根据扎赉诺尔区老城区整体功能定位、功能分区及各类

人群对居住环境的需求，结合重要功能节点布局，对老城区

开发强度进行合理分区，形成集约高效的土地利用模式和疏

密有致的空间形态。

扎赉诺尔老城区强度管控划分两个区域，规划区域和现

状区域。现状区域强度以实际建成强度和审批强度为准，部

分未批未建地块根据规划功能和意图进行强度管控。新建区

域落实建筑规模总量控制要求，依据空间形态、主导功能、

综合承载能力等控制要素合理确定强度管控要求。

（一）容积率

规划区总体划定四级开发建设分区，分别为容积率小于

1 的低强度建设区、容积率在 1—2 之间的中强度建设区、容



积率在 2—2.5 之间的中高强度建设区、容积率大于等于 2.5

的高强度建设区。

低强度开发区主要为规划区内中小学用地、停车场用

地、幼儿园用地、体育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等；中强度建设

区主要为规划区内居住用地、机关团体用地、医疗卫生用地、

商业用地等；中高强度建设区主要为规划区内部分居住用地

及商业商务用地；高强度建设区主要为老城区步森大街周边

商业聚集区。

容积率确定应符合《呼伦贝尔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中的相关规定。规划区内地块容积率的确定考虑了用地

性质、土地级差、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等因素，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容积率为下限值，其他地块容积率为上限值。

（二）建筑密度

城市整体的建筑密度根据功能不同选择不同的密度控

制要求。新建居住用地根据建筑高度的不同，建筑密度控制

在 20%-35%，已建小区保留现状指标，城市更新改造区在符

合相关政策的情况下可适当增大建筑密度；机关团体用地建

筑密度控制在 35%以内；文化设施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

以内；中小学、幼儿园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以内；体育

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以内；医疗卫生用地建筑控制在

30%以内；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以内；商

业设施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50%以内。

（三）建筑高度

1、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物的控制高度（H）



不得超过规划道路红线宽度（W）加建筑后退距离（S）之和

的 1.0 倍，即 H≤1.O（W+S）。

2、沿路高层组合建筑的高度按其最高部分的高度依据

上式进行控制。

3、建筑物临接两条以上道路的，可按较宽的道路规划

红线计算其控制高度。建筑物直接临接或其面临的道路临接

广场、河道、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在计算控制高度时，可将

广场、河道、电力线路保护区的二分之一宽度计为 W 值。

4、根据国家相关规范和相关部门提出的要求，建筑物

的高度除必须符合日照、建筑间距、消防等方面的要求外，

同时还应在有净空高度限制的飞机场、气象台、电台和其他

无线电通讯（含微波通讯）设施周围的新建、改建建筑物，

其控制高度应符合有关净空高度限制的规定。

（四）绿地率

规划范围内各地块绿地率控制为下限控制，工业、物流

仓储用地为上限控制。

1、规划区为扎赉诺尔老城区，新建居住区绿地率不低

于 30%，更新改造地块绿地率不低于 25%。

2、商业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绿地率不应小于 20%。

3、体育、医疗卫生、教育、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区

域性占地单位，绿地率不小于 35%。

4、市政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中的绿地率应不低于 30%。

5、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绿化覆盖率

（1）城市景观道路绿化覆盖率不宜小于 60%；



（2）道路红线宽度 45 米以上的绿化覆盖率不应小于

20%；

（3）道路红线宽度 45 米-30 米的绿化覆盖率不应小于

15%；

（4）道路红线宽度 30 米-15 米的绿化覆盖率不应小于

10%；

（5）道路红线宽度 15 米以下的酌情设置。


